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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1 年 12 月 7 日  

 
 
總目 46－公務員一般開支  
分目 081 可收回的薪金及津貼  
 (電訊管理局營運基金 )  
 
總目 180－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提出下述建議，以便在《通

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生效當日 (暫定為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通過把電訊管理局與原屬影視及娛樂事務管
理處的有關科別合併，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 a )  在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開設 14 個下述的常額

職位－  
 

1 個電訊管理局總監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 (187 ,100 元至 192 ,650 元 )  
 
1 個電訊管理局副總監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47 ,150 元至 160 ,600 元 )  
 
1 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47 ,150 元至 160 ,600 元 )  
 
4 個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126 ,500 元至 138 ,35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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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126 ,500 元至 138 ,350 元 )  
 
4 個總電訊工程師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106 ,600 元至 116 ,500 元 )  
 
1 個總規管事務經理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106 ,600 元至 116 ,500 元 )  
 
並刪除 14 個下述職級的常額職位，以作抵銷－  
 
電訊管理局的職位：  
 
1 個電訊管理局總監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 (187 ,100 元至 192 ,650 元 )  
 
1 個電訊管理局副總監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47 ,150 元至 160 ,600 元 )  
 
4 個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126 ,500 元至 138 ,350 元 )  
 
4 個總電訊工程師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106 ,600 元至 116 ,500 元 )  
 
1 個總規管事務經理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106 ,600 元至 116 ,500 元 )  
 
在總目 180 項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職位： 
 
1 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47 ,150 元至 160 ,600 元 )  
 
2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126,500 元至 138,350 元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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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刪除下述職級－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47 ,150 元至 1 6 0 , 6 0 0 元 )  

 
 
問題  
 
 我們需要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通訊辦」 )，以便作為
通訊事務管理局 (下稱「通訊局」 )的行政部門，並且負起其他職責。  
 
 
建議  
 
2 .  我們建議在《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生效當日 (暫定為 2012 年 4 月
1 日 )－  
 

( a )  重行調配電訊管理局 (下稱「電訊局」)與原屬影視及娛樂事務
管理處 (下稱「影視處」 )各有關科別的資源，以成立通訊辦。
同時在通訊辦開設 14 個首長級常額職位，並刪除電訊局與影
視處同一數目的相同或同等職級職位，以作抵銷；以及  

 
( b )  刪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下稱「影視處處長」)的職級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理由  
 
成立通訊局與通訊辦  
 
3 .  根據現行的規管制度，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廣管局」 )負責規管
廣播服務，而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電訊局長」 )則負責規管電訊業以
及廣播服務的技術標準。隨著科技發展，電訊及廣播服務的傳統分界

已變得模糊。我們需要通過合併廣管局及電訊局長的職能，成立通訊

局，作為單一規管機構，以便更有效規管兩個正在匯流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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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011 年 6 月，成立通訊局的賦權法例《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獲
得通過。當局的目標是在條例通過後約 9 個月，即約在 2012 年 4 月，
《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及通訊局便會分別生效和成立。《通訊事務

管理局條例》訂明，通訊局執行其職能時，會由通訊辦提供支援，而通

訊辦會以通訊事務總監 (下稱「總監」 )為首長。通訊辦屬政府部門，將
由現有的電訊局與原屬影視處的有關科別合併而成。  
 
 
轉移電訊局及影視處的職能  
 
5 .  影視處在廣播事務方面的職能以及電訊局在電訊方面的職能，將

會轉移至通訊辦，以支援通訊局履行職能。影視處亦會把非通訊局方

面的職能，包括電影評級工作、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 (以上兩項均屬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政策範疇 )及報刊註冊事宜 (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
政策範疇 )轉移至通訊辦。我們建議通訊辦轄下將負責這些非通訊局職
能的分部，稱為「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以便與通訊局的

形象區分
註
。至於影視處根據《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35 章 )、《賭博

條例》 (第 148 章 )及《雜類牌照條例》 (第 114 章 )簽發娛樂牌照的職能
(現時屬民政事務局的政策範疇 )，將會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接掌。下表扼
要說明上述各項建議安排－  
 

職能  主管決策局  現時  
負責部門  

日後  
負責部門  

( a )  電訊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電訊局  通訊辦  

(通訊局職能 )

(b )  廣播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影視處  同上  

 

                                                 
註  就此，通訊辦內的首長級人員，如其職能涵蓋通訊局與非通訊局兩方面的職能，會各

有兩個公務職銜，分別供履行通訊辦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工作時使用。下

文第 14(e)段進一步說明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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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  主管決策局  現時  
負責部門  

日後  
負責部門  

( c )  電 影 評 級 、
管 制 淫 褻 及

不雅物品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影視處  通訊辦  
(非通訊局職
能；由電影、

報刊及物品

管理辦事處

負責 )  

( d )  報刊註冊  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  
影視處  同上  

( e )  娛 樂 及 雜 類
牌照  

民政事務局  影視處  民政事務總署

 
我們已向立法會負責審議《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

詳細解釋這些安排。  
 
 
通訊辦的職能  
 
6 .  通 訊 辦 成 立 後 ， 會 支 援 通 訊 局 有 效 率 及 具 效 益 地 執 行 其 法 定 職

能。作為新的法定組織，通訊局需要制訂常規、確立工作流程和轉授

權力的安排，以及委出委員會等。除了處理成立初期的有關事宜外，

通訊局會承擔現有架構下所有規管職能。  
 
7 .  當局在立法會審議《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時，曾承諾待通

訊局正式成立後，會聯同該局準備檢討《電訊條例》 (第 106 章 )和《廣
播條例》 (第 562 章 )。屆時通訊辦會支援通訊局進行有關檢討。  
 
8 .  此外，如日後通訊局獲賦予涵蓋電訊及廣播業的共有管轄權，以

執行建議的競爭法或《商品說明條例》 (第 362 章 )的建議修訂，打擊反
競爭行為或不良營商手法，我們預期通訊辦的工作量會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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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辦的兩個經費來源  
 
9 .  通訊辦會有兩個經費來源。與通訊局有關的職務 (即上文第 5 ( a )及
( b )段所列的職能 )，一概由營運基金 (即通訊辦營運基金 )撥款進行。該
營運基金的收入來自電訊及廣播持牌機構所繳付的牌照費，而其開支

亦只限用於規管電訊及廣播業的工作，以確保有關上述兩個行業的規

管工作在財政上能夠自給自足。《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訂明，現有

的電訊局營運基金會更改名稱，以便成立通訊辦營運基金。  
 
10 .  另一方面，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職務 (即上文第 5 ( c )及
( d )段所列的職能 )，與規管電訊業和廣播業的工作無關。該等職務涉及
的開支，會由政府一般收入而非通訊辦營運基金撥款支付。我們建議

把影視處的一般收入總目 (總目 180 )，改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
事處」。  
 
11 .  在日後設立的通訊辦，有部分人員 (包括首長級及非首長級員工 )
及分部 (例如主管行政工作的支援部 )將會同時支援以營運基金運作的
通訊辦部分，以及由政府一般收入撥款運作的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

辦事處。這些人員的員工開支，會按他們負責兩者工作的比例，由通

訊辦營運基金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一般收入總目分攤支

付。我們已向立法會負責審議《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的法案委

員會詳細解釋這些安排。  
 
 
電訊局與影視處的現行架構  

 
附件1(a) 
及1(b) 

12 .  電訊局及影視處現行組織圖以及職務和職責，分別載於附件 1(a)及
1 ( b )。  
 

附件2 13 .  目前，這兩個部門共有 14 個首長級常額職位。這些職位列於附件 2。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電訊局與影視處的非首長級職位和非公務員
職位的數目如下－  
 

 電訊局  影視處  

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207  122  

非公務員職位  13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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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辦的擬議組織架構  

 
 
 
 
 
 
 
 
附件3 

14 .  通訊辦的首長是總監 (職級會定為電訊管理局總監級別 ) (首長級薪
級第 6 點 )，下設 2 名通訊事務副總監 (下稱「副總監」 ) (職級分別會定
為電訊管理局副總監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和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級
別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2 名副總監會負責督導 6 個各由 1 名通訊事務
助理總監 (下稱「助理總監」 ) (其中 4 名的職級會定為電訊管理局助理
總監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其餘 2 名的職級會定為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擔任主管的分部，以及一個法律支援
組。通訊辦的擬議組織圖及其主要職責載於附件 3。 6 個分部及法律支
援組的主要職責如下－  
 
( a )  規管事務部  
 

規管事務部負責支援通訊局規管電訊服務，包括發出公共電訊服

務牌照、執行牌照條件、管理電訊服務號碼計劃，以及協調有關

互連、共用設施及基礎設施的事宜。  
 
( b )  執行部  
 

執行部負責支援通訊局進行無線電頻譜規劃、徵收頻譜使用費、

監察無線電頻率的使用和調查干擾個案、就非法使用和銷售電訊

設 備 的 情 況 進 行 視 察 及 執 法 、 協 助 網 絡 營 辦 商 接 駁 樓 宇 內 置 系

統、監督技術標準，以及協調有關衞星的發牌及規管事宜。  
 

( c )  競爭事務部  
 

競爭事務部支援通訊局處理有關電訊業及廣播業的競爭事宜。該

部會負責處理和調查涉及反競爭行為及具誤導性或欺騙性行為的

投訴。此外，該部並會根據現行法例，就電訊業內具誤導性或欺

騙性的行為執法，以及執行建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中有關

電訊業和廣播業不良營商手法的擬議管制措施。該部亦會負責以

下事宜：拍賣具競爭性的頻譜、就規管事宜進行經濟效益評估，

以及與通訊服務及產品的消費者保障法例有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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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廣播事務及通訊局秘書部  
 

該部會為通訊局提供秘書支援服務，並負責協助通訊局規管電視

及聲音廣播持牌機構、處理有關廣播內容的投訴、草擬和檢討廣

播業務守則、管理電視及電台廣播諮詢計劃，以及進行廣播服務

意見調查。  
 
( e )  電影評級及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部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  
 

該部會接掌與通訊局無關的職能，包括電影評級、管制淫褻及不

雅物品及報刊註冊的工作。為區分這些職能與通訊局的職能，該

部會獨立稱為「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在處理電影、

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方面的職能時，總監、副總監及其中 1 名
助理總監的職銜會分別為「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電

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副專員」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助理專

員」。  
 
( f )  支援部  
 

支援部會支援通訊局進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 593 章 )的執
法工作、就廣播服務規管事宜提供技術支援，以及協助推出數碼

地面電視及數碼聲音廣播網絡服務。該部會負責處理對外事務，

例如維持與傳媒關係、處理一般投訴，以及與內地和海外的規管

機構及組織保持聯繫。該部還會負責監督執行規管會計規定及一

般行政事宜，包括為通訊辦提供資訊科技、會計及行政服務。  
 

( g )  法律支援組  
 

法律支援組會為通訊局及通訊辦提供法律支援。  
 
15 .  有關協助通訊局檢討《電訊條例》與《廣播條例》的工作，屬整
個通訊辦的集體職責。這項工作會由其中 1 名助理總監統籌。下文第
21 段會就此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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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首長級編制的建議變動  

 
16 .  考慮到電訊局及影視處現有的職能 (上述第 5 ( e )段的職能除外 )，以
及通訊辦的新職能，我們認為通訊辦內首長級人員的支援，必需與電

訊局和影視處合計的首長級人員支援水平相同。現時開設於電訊局和

影視處的全部 14 個首長級職位，將會重行調配到通訊辦工作。除了建
議刪除影視處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這個單一職級職位，並以 1 個首
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的職位取代以外，這些首長級職位
的職級將不會改變。各首長級職位的開設理由及職責詳見下文。  
 
 
通訊事務總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  
 
17 .  總監負責督導通訊辦的行政管理，並監督通訊辦為通訊局提供的
支援服務，其直屬上司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他／她亦會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擔任通訊局的當然成員，並

負責監督每年營業額約 4 億元的通訊辦營運基金。與此同時，出任人
員會兼掌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職能，並身兼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專員一職。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會擔任重新命名後的

總目 180 的管制人員，該總目是政府一般收入總目，用以支援電影、
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工作。總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會

負責領導、指引和推動通訊辦 (包括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內約
490 名員工投入工作。他／她必須具備高層管理經驗、良好判斷力、卓
越領導才能，以及對政府運作系統有深入的認識。此外，他／她亦須

熟悉通訊業與通訊市場，以及目前電訊與廣播的匯流情況。為履行上

述職責，他／她必須與政府內外的高層人員有效合作。我們建議把總

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職位定為電訊管理局總監職級 (首長級
薪級第 6 點 )，作為電訊管理局副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的晉升職級，
使晉升至電訊管理局副總監的電訊工程師和規管事務經理職系的人員

均有機會獲考慮晉升至此職級。鑑於上文詳述的工作要求、通訊辦首

長的職責，以及新部門的整體首長級架構，我們認為這是合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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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副總監 (1 )  
 
18 .  副總監 (1)會協助總監監督 3 個各由 1 名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掌管的分部，以及直接主管法律支援組 (上述分部及組別共約有員工
2 2 0 名 )，以確保它們運作暢順，並策導跨分部的工作。他／她會監督
3 名職級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首長級人員，以及 1 名職級屬首席規管
事務經理 (總薪級第 45 至 49 點 )的非首長級人員工作。他／她會協助總
監制訂規管電訊服務的政策及策略，以促進通訊業的公平競爭。在有

需要時，他／她亦須代理總監的職務。我們建議把這個職位定在電訊

管理局副總監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以確保出任人員具備所需廣闊
範疇的豐富經驗、專業知識、管理能力和資歷地位，以有效履行該職

位的職務和職責。  
 
 
通訊事務副總監 (2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副專員  
 
19 .  副總監 (2)會協助總監監督 3 個各由 1 名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掌管的分部 (上述分部共約有員工 260 名 )，以確保它們運作暢順，以及
策導跨分部的工作。出任人員會同時協助總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

理專員監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工作，並會身兼電影、報

刊及物品管理副專員一職。我們建議刪除影視處的影視處處長單一職

級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並在通訊辦開設 1 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
長級薪級第 3 點 )職位，稱為副總監 ( 2 )，當中不會涉及額外開支。影視
處處長職位自 1984 年以來，一直由首長級乙級政務官出任。基於副總
監 ( 2 )職位的職責，我們認為需要理順這項安排，在影視處納入通訊辦
之後，不保留影視處處長的職位，而改為開設 1 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職位。鑑於出任人員會協助監督廣播事務和檢討《電訊條例》及《廣

播條例》，而這兩項工作均須由具有敏銳政治觸覺和曾受政策制定訓

練的人員來處理，因此我們認為副總監 (2)職位由首長級乙級政務官出任
是恰當的。出任人員亦須具備豐富的相關經驗、專長和能力，以有效

執行該職位的多元化職務和職責，並監督 3 名職級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人員工作。在有需要時，他／她亦須代理總監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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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1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2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3 )
及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6 )  
 
20 .  助理總監 ( 1 )、助理總監 ( 2 )、助理總監 ( 3 )及助理總監 ( 6 )會分別掌
管規管事務部、執行部、競爭事務部和支援部。這些職位的要求與目

前電訊局內 4 個屬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職位要求大致相同，因此，
我們建議把這 4 個職位維持在相關職級，以及把這些職位定為電訊管
理局助理總監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並在不涉及額外開支的情況
下，從電訊局轉撥職位。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4 )及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5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
助理專員  
 
21 .  助理總監 ( 4 )會掌管廣播事務及通訊局秘書部，而助理總監 ( 5 )會監
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工作。助理總監 ( 5 )會同時身兼電影、
報刊及物品管理助理專員一職。他／她還會負責通訊辦的內部統籌工

作，協助通訊局檢討《電訊條例》與《廣播條例》。以上職位的要求

與影視處目前 2 個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職位要求大致相同，因此，我
們建議把這 2 個職位維持在相關職級，以及把這些職位定為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並在不涉及額外開支的情況下，從
影視處轉撥職位。  
 
 
規管科主管 (1 )、規管科主管 (2 )、總電訊工程師 (諮詢及頻譜管理 )及總
電訊工程師 (發展 )  
 
22 .  規管科主管 ( 1 )和規管科主管 ( 2 )隸屬規管事務部，而總電訊工程師
(諮 詢 及 頻 譜 管 理 )和 總 電 訊 工 程 師 (發 展 )則 分 別 隸 屬 執 行 部 和 支 援
部。由於這些職位的要求和職務與目前電訊局 4 個總電訊工程師職位
的要求大致相同，因此，我們建議把這 4 個職位維持在相關職級，以
及把這些職位定為總電訊工程師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並在不涉及
額外開支的情況下，從電訊局轉撥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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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規管事務經理 (競爭 )  
 
23 .  出任人員會隸屬競爭事務部。由於這個職位的要求和職責與目前
電訊局內的總規管事務經理職位的要求和職責大致相同，我們建議把

這個職位定為總規管事務經理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並在不涉及額
外開支的情況下，從電訊局轉撥職位。  
 

附件4(a) 
至(n) 

24 .  上述 14 個首長級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4 ( a )至 ( n )。在通訊局及
通訊辦成立後，當局或會根據運作經驗，再行調整或重新調配這些首

長級人員的職務。  
 
 
非首長級編制的建議變動  

 
重行調配職位至通訊辦  
 

 
 
 
附件5 

25 .  電訊局和影視處約 300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和約 170 個非公務
員職位，會調撥至通訊辦。這些非首長級人員在調職後的職責，會大

致維持不變。按 2011 年 1 1 月 19 日的情況計算，將予調配的非首長級
公務員職位和非公務員職位載於附件 5。實際調配至通訊辦的人員數
目，或會因應通訊辦成立前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和非公務員職位的增

減，作出輕微的調整。  
 
 
重行調配職位至民政事務總署  
 

 
 
 
附件6 

26 .  影視處娛樂事務和發牌方面的職責 (上文第 5 ( e )段的職能 )，連同
18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會調撥至民政事務總署第四科的牌照事務
處，由該署 1 名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領導。將轉撥至民政事
務總署的職位載於附件 6。  
 
 
重行調配職位至創意香港辦公室  
 

 
 
 
附件7 

27 .  隨着電訊局與影視處有關科別合併，我們可從電訊局及影視處調
撥 2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合共 5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的按薪級中
點估計的年薪值 )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轄下的創意香港
辦公室，以減輕該辦公室支援人員短缺的問題。涉及的職位載於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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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編制上的變動概況摘要  

 
 
 
附件8 

28 .  跟電訊局和影視處截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的合計人手編制相比，
這次改組後會淨刪減 3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以配合上文第 27 段所
述的理順職位安排。編制變動概況表列於附件 8。  
 
 
員工諮詢  

 
29 .  我們已諮詢電訊局和影視處的員工和員工代表，並向他們簡介通
訊辦的建議架構及人手轉撥的主要安排。他們普遍支持有關建議。我

們會在落實建議時，繼續與員方緊密合作。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30 .  成立通訊辦以支援通訊局，是履行《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的法
定規定。通訊辦會接管電訊局及影視處絕大部分的職能，因此，重行

調配兩個部門的現有資源成立通訊辦，是最合理的路向。我們並沒有

其他可行方法。由於通訊辦的工作範圍會大致與電訊局及影視處合計

的工作範圍相若，並會包括一些新職能，為通訊辦提供與目前電訊局

及影視處相同的首長級人員支援，十分重要。  
 
 
對財政的影響 

 
31 .  建議在通訊辦開設的 14 個首長級常額職位，以及刪除電訊局與影
視處同一數目的相同或同等職級職位作抵銷，將不會令政府負擔額外

開支，亦不會造成額外的財政影響。至於擬重行調配電訊局和影視處

的非首長級職位及非公務員職位至通訊辦、民政事務總署以及創意香

港辦公室，也不會令政府負擔額外開支。轉撥至通訊辦的職位，其薪

金開支由通訊辦營運基金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下政府一般

收入總目支付，雙方按各自獲分配的職位數目比例分攤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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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32 .  成立通訊辦作為通訊局的行政部門的建議，已於《通訊事務管理
局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時，詳盡交代。此外，我們在 2011 年 11 月
14 日就有關建議成立通訊辦諮詢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委員均支持有關建議。  
 
 
編制上的變動 

 
33 .  過去兩年，電訊局和影視處在編制上的變動如下－  
 

職位數目  

編制  
(註 )  

目前情況  
(2011 年  

11 月 19 日 )  

2011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10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09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電 訊 局      

A *  11  10  10  10  

B  63  63  62  62  

C  144  144  144  146  

總 計  218  217  216  218  

     

影 視 處      

A  3  3  3  3  

B  17  17  17  25  

C  105  105  104  126  

總 計  125  125  124  154  

     

電 訊 局 +  
影 視 處      

A *  14  13  13  13  

B  80  80  79  87  

C  249  249  248  272  

總 計  343  342  34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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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B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C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  不包括根據獲轉授權力而開設的首長級編外職位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34 .  公務員事務局支持上述建議，同意在通訊辦開設 14 個首長級常額
職位，並刪除電訊局與影視處同一數目的相同或同等職級職位，以作

抵銷。該局考慮到出任擬設職位的人員須承擔的職責和掌管的職務範

圍，以及有關刪除影視處處長這現有職級的建議，認為擬設職位的職

系和職級均屬恰當。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35 .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表示，如實施上述建議，有關
首長級常額職位的建議職級是恰當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11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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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管理局現行組織圖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 )  

 
  電訊管理局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電訊管理局副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競爭)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規管)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支援)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執行)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法律支援組 

總規管事務    規管科主管 1 規管科主管 2 特別職務科 總電訊     總電訊    
經理(競爭)    (總電訊 (總電訊 主管(註 2) 工程師(發展)     工程師    

(總規管事務    工程師) 工程師) (總電訊 (總電訊     (諮詢及    
經理)    (首長級薪級 (首長級薪級 工程師) 工程師)     頻譜管理)   經濟分析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第 1 點) (首長級薪級 (首長級薪級 (總電訊 及研究組 
第 1 點)  註 1   第 1 點) 第 1 點) 

註 1 註 1 
工程師) 

註 1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註 1 註 1 
   

            
           
       

註 1 
    

 
˙ 規管電訊服務的競爭事宜 
˙ 處理反競爭投訴 
˙ 處理涉及電訊服務的具誤導性

和欺騙性行為的投訴 
 
 
 
 
 
 
註 1：非首長級科／組主管 
註 2：編外職位 

˙ 規管電訊服務 
˙ 公共電訊服務發牌和執行牌照條件 
˙ 管理電訊服務號碼計劃 
˙ 規管互連和共用設施事宜 
˙ 協調基礎設施事宜 
˙ 操作緊急應變系統 
˙ 執行規管會計規定 
˙ 舉行頻譜拍賣 

˙ 執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 與內地／海外規管機構及組織保持聯繫 
˙ 監察技術標準 
˙ 協調衞星事宜 
˙ 提供資訊科技、會計和行政服務 
˙ 維持與傳媒關係和一般宣傳工作 
˙ 安排人手負責投訴熱線和處理公眾查詢 

˙ 規劃無線電頻譜及徵收頻譜使用費 
˙ 監察無線電頻率和調查干擾事宜 
˙ 就非法使用及銷售電訊設備的情況

進行視察和採取執法行動 
˙ 就廣播服務的規管提供技術支援，

以及協助鋪設數碼地面電視和數碼

聲音廣播網絡 
˙ 協助網絡營辦商接駁樓宇內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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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現行組織圖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 )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娛樂事務管理科    廣播事務管理科  
           
  助理處長(娛樂事務)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助理處長(廣播事務)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行政分部 電影檢查分部 牌照分部  內容規管分部 
競爭事務及 
支援分部 

牌照管理分部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提供與聘任及人事、財政

及一般行政、翻譯及資訊

科技有關的一般支援 

 根據《電影檢查條例》，

執行電影分級制度 
 報刊註冊組 

執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的條文以規管淫

褻及不雅物品的發布情

況，並舉辦宣傳和公眾教

育活動 
 

 確保廣播符合適當標

準，以及處理有關所有持

牌廣播機構節目內容的

投訴 

 為廣播事務管理局提供

秘書服務，並執行《廣播

條例》中有關競爭事宜的

條文 

 管理所有廣播牌照，並確

保遵守《廣播條例》、《廣

播事務管理局條例》及

《電訊條例》的規定 

    報刊註冊室 
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

例》，為本地報刊及通訊

社註冊，並向報刊發行人

發出牌照 
 

      

 
 
 
 
註：非首長級科／組主管

   牌照組 
根據《遊戲機中心條

例》、《雜類牌照條例》

和《賭博條例》簽發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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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及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 影視處」 )  

現有的首長級職位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的情況 )  

 
 
電訊局  
 

職級  職位數目  

電訊管理局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  1  

電訊管理局副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4#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4  

總規管事務經理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1  

總數  11  

 
#  其中 1 個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職位現由 1 個總電訊工程師編外職位

暫時填補。  
 
 
影視處  
 

職級  職位數目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2  

總數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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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的建議組織圖  
 
   通訊事務總監／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 
(電訊管理局總監)(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通訊事務副總監(1) 

(電訊管理局副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通訊事務副總監(2)／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副專員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1)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2)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3)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4)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5)／
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助理專員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6)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規管事務部 
 

 執行部  競爭事務部 廣播事務及 
通訊事務管理局秘書部

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辦事處

- 統籌電訊和
廣播法例的
檢討工作 

支援部  

                     
                        

規管科主管 1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規管科主管 2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總電訊工程師 
(諮詢及頻譜管理)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總規管事務經理(競爭)
(總規管事務經理)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總電訊工程師(發展)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註   註  註  法律  註   註   
       支援組      
         註   註    
 - 規管電訊服務 

- 公共電訊服務發牌和執行

牌照條件 
- 管理電訊服務號碼計劃 
- 規管互連和共用設施事宜 
- 協調基礎設施事宜 
- 操作緊急應變系統 
 
 
 
 
 
 
 
 
註：非首長級科／組主管 

 - 規劃無線電頻譜及徵收頻

譜使用費 
- 監察無線電頻率和調查干

擾事宜 
- 就非法使用及銷售電訊設

備的情況進行視察和採取

執法行動 
- 協助網絡營辦商進入樓宇

- 監察技術標準 
- 協調衞星事宜 

 - 規管通訊服務的競爭事宜

- 處理反競爭投訴 
- 處理涉及電訊服務的具誤

導性和欺騙性行為的投訴

- 就規管事宜進行經濟評估

- 舉行頻譜拍賣 
- 監察有關消費者保障法例

的事宜 

 

 - 管理所有廣播牌照，並確保

符合《廣播條例》和《電訊條

例》的規定 
- 確保廣播符合適當標準，並

處理有關所有持牌廣播機

構節目內容的投訴 
- 為通訊局提供秘書處支援 

 - 執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的條文以規管淫

褻及不雅物品的發布情

況，並舉辦宣傳和公眾教

育活動 
- 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的

規定，執行電影分級制度

- 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

的規定，為本地報刊及通

訊社註冊，並向報刊發行

人發出牌照 

 

 - 執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

例》 
- 就廣播服務的規管提供技

術支援，以及協助鋪設數

碼地面電視和數碼聲音廣

播網絡 
- 與內地／海外規管機構及

組織保持聯繫 
- 執行電訊服務的規管會計

規定 
- 為通訊辦提供資訊科技、

會計和行政服務 
- 維持與傳媒關係和一般宣

傳工作 
- 安排人手負責投訴熱線和

處理公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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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總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  
 
職級   ： 電訊管理局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  
 
直屬上司：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掌管通訊事務管理局 (下稱「通訊局」)轄下作為行政部門的通訊事

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通訊辦」 )，管理通訊辦營運基金，並執行

《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第 616 章 )；  
 
( b )  擔任通訊局的當然成員；  
 
( c )  支援通訊局，就以下各項涉及《電訊條例》 (第 106 章 )、《廣播條

例》 (第 562 章 )及《廣播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391 章 )的事務作出

建議和執行法定職能／規管決定，主要包括－  
 

( i )  電訊和廣播服務的發牌工作；  
 
( i i )  確保電訊和廣播服務營辦商遵守有關法例及牌照條件；  
 
( i i i )  就電視和聲音廣播牌照的持牌機構進行中期檢討工作；  
 
( i v )  按 要 求 作 出 裁 決 和 調 解 ， 以 解 決 業 界 在 互 連 和 共 用 電 訊 服 務

設施方面的爭議；  
 
( v )  處理有關鋪設網絡時進入土地範圍和提供實體設施的事宜；  
 
( v i )  規 管 無 線 電 頻 譜 的 使 用 情 況 ， 確 保 有 效 率 且 具 效 益 地 使 用 無

線電頻譜以提供電訊和廣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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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i )  促 進 通 訊 業 公 平 和 有 效 競 爭 ， 調 查 業 界 對 反 競 爭 行 為 的 投

訴 ， 並 回 應 通 訊 局 對 反 競 爭 行 為 投 訴 作 出 裁 決 所 引 起 的 上 訴

和法律訴訟；  
 
(viii) 監 督 對 電 訊 業 內 具 誤 導 性 及 欺 騙 性 行 為 的 投 訴 所 作 出 的 調

查；  
 
( i x )  發 布 供 電 訊 業 和 廣 播 業 遵 守 的 實 務 守 則 、 與 營 辦 商 合 作 制 訂

服 務 表 現 承 諾 和 業 界 守 則 、 處 理 消 費 者 投 訴 ， 以 及 打 擊 在 提

供通訊服務時出現的欺騙性做法或誤導性行為等；以及  
 
( x )  就電訊和廣播事宜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提供意見；  
 

( d )  執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第 593 章 )；  
 
( e )  與 內 地 及 海 外 規 管 機 構 聯 繫 和 協 調 、 代 表 香 港 參 與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及 其 他 國 際 ／ 地 區 的 電 訊 和 廣 播 論 壇 ， 以 確 保 香 港 遵 守 相 關 的 國

際協議；  
 
( f )  執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 章 )，並監督有關該條例

的公眾教育工作；以及  
 
( g )  擔 任 電 影 檢 查 監 督 ， 檢 查 所 有 在 本 港 上 映 的 電 影 和 執 行 《 電 影 檢

查條例》 (第 392 章 )，並且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 (第 268 章 )
擔任報刊註冊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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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副總監 ( 1 )  
 
職級   ： 電訊管理局副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總監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協助通訊事務總監 (下稱「總監」 )釐定方向和制訂政策及策略，以

規管本港電訊業和確保通訊業公平競爭；  
 
( b )  協 助 總 監 有 效 率 、 具 效 益 和 公 正 地 執 行 《 電 訊 條 例 》 (第 106 章 )

和用於規管通訊服務公平交易／競爭行為的法例；  
 
( c )  管理和協調三個分部 (即規管事務部、執行部、競爭事務部 )和法律

支援組的工作；  
 
( d )  監督對電訊業內具誤導性及欺騙性行為的投訴所作出的調查；  
 
( e )  處理與舉行頻譜拍賣有關的事宜；  
 
( f )  就 相 關 目 的 和 目 標 監 察 有 關 分 部 及 組 別 的 工 作 表 現 與 工 作 安 排 ，

並監督各項改善計劃的推行情況；  
 
( g )  按指示代表總監參與部門各個委員會；  
 
( h )  履行管理大型規管項目的職責；以及  
 
( i )  代 表 部 門 參 與 就 規 管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而 設 立 的 諮 詢 委 員 會 ， 以 及 重

要的國際電訊論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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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副總監 ( 2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副專員  
 
職級   ：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總監／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協助通訊事務總監 (下稱「總監」 )訂立方向及制定政策和策略，以

規管香港的廣播服務；  
 
( b )  協助總監確保《廣播條例》 (第 562 章 )、《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第 616 章 )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第 593 章 )得以有效率、具

效益和公正地執行；  
 
( c )  管 理 和 協 調 三 個 分 部 (即 廣 播 事 務 及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秘 書 部 、 電

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以及支援部 )的工作；  
 
( d )  就 相 關 目 的 和 目 標 ， 監 察 有 關 分 部 的 工 作 表 現 和 工 作 安 排 ； 監 督

各 項 改 善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 就 人 力 策 劃 、 部 門 事 務 、 中 央 行 政 和

財務事宜給予指示；  
 
( e )  按 指 示 代 表 總 監 參 與 部 門 各 個 委 員 會 ， 並 代 表 部 門 參 與 就 規 管 事

宜 給 予 意 見 而 成 立 的 諮 詢 委 員 會 ， 以 及 關 於 廣 播 制 度 的 重 要 國 際

論壇；以及  
 
( f )  擔 任 電 影 、 報 刊 及 物 品 管 理 副 專 員 ， 以 協 助 總 監 (身 分 為 電 影 、 報

刊及物品管理專員 )執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下稱「該條

例」 ) (第 390 章 )；監督有關該條例的公眾教育工作；協助相關的

決 策 局 檢 討 該 條 例 和 其 他 執 法 工 作 ， 包 括 檢 查 所 有 在 本 港 上 映 的

電影和執行《電影檢查條例》 (第 392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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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1 )  
 
職級   ：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副總監 ( 1 )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督 導 各 科 別 主 管 履 行 職 責 ， 在 有 需 要 時 給 予 意 見 或 指 示 ， 並 統 籌

及策導科別之間的工作；  
 
( b )  就公共電訊服務的規管工作提供意見；  
 
( c )  督 導 有 關 公 共 電 訊 服 務 牌 照 和 服 務 申 請 的 評 核 工 作 ， 以 及 針 對 持

牌人的執法工作；  
 
( d )  就 網 絡 營 辦 商 之 間 互 連 、 共 用 設 施 及 其 他 事 宜 的 爭 議 所 作 出 的 調

解和裁決進行監督；  
 
( e )  督 導 有 關 公 共 電 訊 服 務 事 宜 的 顧 問 工 作 ， 以 及 涉 及 電 訊 規 管 事 宜

的諮詢委員會的運作；以及  
 
( f )  就 電 訊 服 務 基 礎 設 施 的 協 調 工 作 和 管 理 電 訊 服 務 號 碼 計 劃 進 行 監

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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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2 )  
 
職級   ：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副總監 ( 1 )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監 督 香 港 無 線 電 頻 譜 的 管 理 和 規 劃 ， 以 及 徵 收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情

況，並與內地和澳門協調頻率使用；  
 
( b )  督導專用電訊服務的發牌；  
 
( c )  監 督 電 訊 設 施 及 設 備 技 術 標 準 的 制 訂 ， 並 協 調 香 港 衞 星 系 統 的 註

冊和操作事宜；  
 
( d )  監督非法使用電訊設備的調查和檢控工作；  
 
( e )  就 無 線 電 監 察 ， 以 及 處 理 無 線 電 干 擾 的 調 查 、 廣 播 接 收 不 佳 和 輻

射危害的投訴等工作進行監督；以及  
 
( f )  就 營 辦 商 進 入 樓 宇 公 用 部 分 裝 設 電 訊 ／ 廣 播 設 備 及 線 路 的 主 要 問

題，監督其解決情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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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3 )  
 
職級   ：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副總監 ( 1 )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督導及協調在通訊服務運作上促進和保障公平競爭的工作；  
 
( b )  監督就電訊業具誤導性及欺騙性行為的投訴所進行的調查工作；  
 
( c )  監 察 通 訊 市 場 的 行 為 、 識 別 反 競 爭 做 法 、 主 動 或 根 據 投 訴 展 開 調

查，並對反競爭做法採取行動；  
 
( d )  在 競 爭 事 宜 方 面 ， 就 調 解 營 辦 商 之 間 的 爭 議 和 作 出 關 於 互 連 及 共

用設施事宜的裁決提供支援；  
 
( e )  檢 討 規 管 架 構 ， 在 適 當 時 進 行 業 界 或 公 眾 諮 詢 ， 並 就 執 行 法 例 中

的競爭條文及牌照條件發出指引；  
 
( f )  督導進行規管事宜的經濟評估，並監督有關頻譜拍賣的事宜；  
 
( g )  監 督 在 電 訊 和 廣 播 範 疇 中 有 關 公 平 競 爭 法 例 和 在 通 訊 市 場 中 保 障

消費者的事宜；以及  
 
( h )  對於針對通訊事務管理局 (下稱「通訊局」)有關公平競爭條文的決

定而提出的上訴個案和司法覆核，支援通訊局作出答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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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4 )  
 
職級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副總監 ( 2 )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監督《廣播條例》 (第 562 章 )的執行情況，以確保規管電視及電台

廣播機構的機制能暢順和有效地運作；  
 
( b )  協助處理各類電視節目服務及聲音廣播牌照的申請和續期；  
 
( c )  因 應 公 眾 意 見 及 海 外 的 最 新 發 展 ， 檢 討 和 更 新 由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下稱「通訊局」 )發出的業務守則，以確保廣播服務維持適當的標

準；  
 
( d )  監 督 關 於 公 眾 就 廣 播 事 宜 向 通 訊 局 提 出 的 投 訴 的 處 理 情 況 ， 以 確

保有關投訴得到有效的調查和適時處理；以及  
 
( e )  擔任通訊局的秘書，並監督為通訊局所提供的秘書服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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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5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助理專員  
 
職級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副總監 ( 2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副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監督有關電影分級的事宜，以確保檢查尺度符合《電影檢查條例》

(第 392 章 )的規定和切合社會的標準；  
 
( b )  管理電影檢查顧問小組，並向電影檢查審核委員會提供秘書服務； 
 
( c )  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 268 章 )監督本地報刊和通訊社的註

冊工作及報刊發行人的發牌事宜；  
 
( d )  監督《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 章 )的執法工作，包括把

懷 疑 違 例 的 物 品 轉 介 淫 褻 物 品 審 裁 處 審 理 、 採 取 適 當 的 檢 控 行 動

和舉辦有關的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以及  
 
( e )  統籌《電訊條例》 (第 106 章 )及《廣播條例》 (第 562 章 )的檢討工

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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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6 )  
 
職級   ：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副總監 ( 2 )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監督及檢討《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第 593 章 )的執行情況；  
 
( b )  就 廣 播 服 務 的 規 管 和 協 助 推 出 數 碼 地 面 電 視 服 務 和 數 碼 聲 音 廣 播

網絡提供意見和支援；  
 
( c )  監 督 與 內 地 ／ 海 外 規 管 機 構 的 聯 繫 ， 協 調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下稱「通訊辦」 )參與有關電訊和廣播事宜的國際論壇／會議，並

處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的事宜；  
 
( d )  監督部門事務、傳媒關係和推廣活動；  
 
( e )  監督對公眾查詢及消費者投訴的處理情況；以及  
 
( f )  監 督 有 關 電 訊 服 務 的 規 管 會 計 規 定 、 通 訊 辦 營 運 基 金 的 管 理 ， 以

及為通訊辦所提供的資訊科技、會計和行政服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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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規管科主管 1  
 
職級   ：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1 )  
 
 
主要職務和職責－  
 
督導及協調規管事務部轄下規管科 1 的工作，包括－  
 
( a )  規管固定傳送者和服務營辦商的服務；  
 
( b )  檢討規管制度，促進下一代網絡發展；  
 
( c )  就調解業界在電訊互連和共用設施方面的爭議提供支援；  
 
( d )  監 察 準 確 按 時 計 帳 系 統 ， 並 就 電 訊 服 務 的 消 費 者 保 障 措 施 提 供 支

援；以及  
 
( e )  操作公共電訊服務故障監察系統和部門緊急事故報告制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1 1 - 1 2 ) 1 0 附件 4 ( k )  

 

職責說明  
 
 
職銜   ： 規管科主管 2  
 
職級   ：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1 )  
 
 
主要職務和職責－  
 
督導及協調規管事務部轄下規管科 2 的工作，包括－  
 
( a )  因 應 相 關 頻 譜 政 策 的 實 施 ， 規 管 公 共 流 動 服 務 、 寬 頻 無 線 接 達 服

務和流動電視服務；  
 
( b )  協 調 營 辦 商 裝 設 電 訊 基 礎 設 施 和 使 用 山 頂 無 線 電 站 的 事 宜 ， 並 推

行措施以減低電訊沙井氣體爆炸的風險；  
 
( c )  處理有關改善郊野公園流動網絡覆蓋的事宜；  
 
( d )  處理有關海底電纜着陸的事宜；  
 
( e )  管理和執行號碼計劃和特別號碼安排；以及  
 
( f )  檢 討 現 行 的 規 管 架 構 ， 並 就 新 電 訊 服 務 和 科 技 的 規 管 架 構 作 出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1 1 - 1 2 ) 1 0 附件 4 ( l )  

 

職責說明  
 
 
職銜   ： 總電訊工程師 (諮詢及頻譜管理 )  
 
職級   ：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2 )  
 
 
主要職務和職責－  
 
督導及協調執行部轄下諮詢及頻譜管理科的工作，包括－  
 
( a )  規 劃 和 管 理 無 線 電 頻 譜 ， 並 徵 收 頻 譜 使 用 費 ， 以 及 就 頻 率 協 調 事

宜與內地對口機關聯繫；  
 
( b )  監察國際間電訊技術和標準的發展情況；  
 
( c )  督 導 本 地 認 證 機 構 計 劃 ， 以 及 有 關 香 港 電 訊 設 施 及 設 備 的 技 術 標

準制訂和類型檢定事宜；  
 
( d )  協調與香港衞星系統的註冊、發牌和操作有關的事宜；  
 
( e )  處理與電訊網絡營辦商進入樓宇有關的事宜；以及  
 
( f )  就電訊事宜 (包括海上電訊服務 )向其他政府部門提供意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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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總電訊工程師 (發展 )  
 
職級   ： 總電訊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6 )  
 
 
主要職務和職責－  
 
督導及協調支援部轄下發展科的工作，包括－  
 
( a )  執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第 593 章 )；  
 
( b )  就廣播服務的技術規管提供支援；  
 
( c )  協助推出數碼地面電視和數碼聲音廣播網絡；  
 
( d )  與 內 地 ／ 海 外 規 管 機 構 和 組 織 聯 繫 ； 協 調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下稱「通訊辦」 )參與有關電訊／廣播事宜的國際論壇／會議，並

跟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的事宜；  
 
( e )  監 察 及 報 告 有 關 地 區 和 國 際 電 訊 機 構 (包 括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的 活 動

和指示；以及  
 
( f )  向 通 訊 辦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服 務 ， 並 推 行 資 訊 科 技 計 劃 以 提 升 部 門 運

作效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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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說明  
 
 
職銜   ： 總規管事務經理 (競爭 )  
 
職級   ： 總規管事務經理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直屬上司： 通訊事務助理總監 ( 3 )  
 
 
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  監 督 對 通 訊 市 場 的 反 競 爭 做 法 及 電 訊 市 場 具 誤 導 性 行 為 和 合 併 及

收 購 的 投 訴 個 案 的 調 查 工 作 ， 並 建 議 針 對 反 競 爭 做 法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 b )  就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有 關 公 平 競 爭 條 文 的 決 定 所 引 起 的 法 律 挑 戰 ，

在法院和電訊 (競爭條文 )上訴委員會處理的個案中，向高級管理層

提供支援；  
 
( c )  處 理 有 關 營 辦 商 之 間 爭 議 的 調 解 工 作 和 有 關 互 連 及 共 用 設 施 事 宜

的裁決個案，並向高級管理層作出建議；  
 
( d )  對 通 訊 市 場 公 平 競 爭 和 消 費 者 保 障 政 策 及 法 例 的 檢 討 工 作 給 予 支

援；  
 
( e )  督 導 對 通 訊 服 務 市 場 進 行 的 經 濟 分 析 、 調 查 和 研 究 ， 以 監 察 通 訊

市場的發展和電訊服務營辦商在市場上的行為 (包括定價行為 )；以

及  
 
( f )  制 訂 和 推 行 特 別 的 計 劃 及 項 目 ， 以 助 解 決 消 費 者 與 營 辦 商 之 間 的

爭議和促進電訊市場的公平競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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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和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 影視處」 )  

重行調配至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的  
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及非公務員職位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 )  
 
電訊局  
 

( a )  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職級  職位數目  

高級電訊工程師  9  

電訊工程師／助理電訊工程師  25  

高級電訊監督  3  

電訊監督  7  

助理電訊監督  14  

電訊督察  36  

助理電訊督察  65  

高級庫務會計師  1  

一級會計主任  2  

總行政主任  1  

高級行政主任  2  

一級行政主任  2  

高級法定語文主任  1  

高級文書主任  2  

文書主任  3  

助理文書主任  9  

文書助理  7  

高級私人秘書  1  

一級私人秘書  3  

二級私人秘書  2  

汽車司機  9  

產業看管員  1  

總數：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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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非公務員合約員工  

職級  職位數目  

法律支援主管  1  

高級法律顧問  1  

法律顧問  3  

首席規管事務經理  3  

高級規管事務經理  7  

規管事務經理  17  

技術經理  1  

合約助理電訊督察  7  

公共事務主管  1  

消費者事務主管  1  

公共事務經理  3  

助理公共事務經理  3  

高級客戶服務主任  4  

客戶服務主任  11  

高級資訊科技經理  1  

資訊科技經理  2  

資訊科技主任  5  

助理資訊科技主任  4  

財務監督  1  

會計主任  1  

翻譯主任  2  

辦公室主任  3  

高級行政助理  2  

行政助理  30  

外勤員  15  

庶務員  4  

總數：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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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處  
 

( a )  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職級  職位數目  

首席娛樂事務管理主任  4  

總娛樂事務管理主任  6  

娛樂事務管理主任  21  

總行政主任  1  

高級行政主任  3  

一級行政主任  4  

二級行政主任  2   

一級法定語文主任  1  

二級法定語文主任  2  

一級私人秘書  2   

二級私人秘書  2  

文書主任  6  

助理文書主任  9  

文書助理  9  

巡察員  9  

高級管工  15  

助理物料供應員  1  

影片放映員  2  

汽車司機  2  

總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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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非公務員合約員工  

職位  職位數目  

規管事務主任  1  

公共關係經理  1  

高級廣播事務主任  1  

廣播事務主任  3  

高級行政助理  4  

行政助理  6  

合約文員  2  

巡察助理  14  

技術助理 (視聽 )  3  

常務助理  4  

資訊科技主任  1  

總數：  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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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重行調配至  
民政事務總署的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職級  職位數目  

高級行政主任  3  

一級行政主任  3  

二級行政主任  4  

文書主任  1  

助理文書主任  5  

文書助理  2  

總數：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1 1 - 1 2 ) 1 0 附件 7  

 

由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及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 影視處」 )  

重行調配到創意香港辦公室的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電訊局  
 
公務員編制  

 
職級  職位數目  

產業看管員 # 1  

二級工人 # 1  

總數： 2  

 
 
影視處  

 
公務員編制  

 
職級  職位數目  

二級私人秘書  1  

繕校員 # 2  

總數： 3  

 
#  我 們 建 議 刪 除 這 些 職 位 ， 並 將 其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結 合 ， 以

開設 1個行政主任職系的職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1 1 - 1 2 ) 1 0 附件 8  

 

建議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後  
重行調配的人員一覽表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 )  
 

 

 公務員職位數目  

 首長級  
常額職位

非首長級

常額職位

非公務員  
職位  

總計  

 ( a ) ( b ) ( c ) ( a ) + ( b ) +( c )

通訊辦  + 1 4  + 3 0 6  + 1 7 3  + 4 9 3  

電訊管理局 * - 1 1  - 2 0 7  - 1 3 3  - 3 5 1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處 * - 3  - 1 2 2  - 4 0  - 1 6 5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通 訊 及 科 技 科 轄 下

創意香港辦公室  

-  + 2  -  + 2  

民政事務總署  -  + 1 8  -  + 1 8  

 
*  將予解散的部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